
主辦及製作



進
念 

. 

二
十
面
體

生
命
劇
場

二
零
零
七
年
六
月
九
至
十
七
日

香
港
文
化
中
心
大
劇
院

華
嚴
經



二
零
零
八
年
七
月
二
十
五
至
八
月
三
日

香
港
文
化
中
心
大
劇
院

二
零
零
八
年
八
月
二
十
九
至
三
十
一
日

(第
十
屆
台
北
藝
術
節
邀
請
)

台
北
社
敎
館
城
市
舞
台

二
零
一
三
年
十
二
月
十
二
至
十
四
日

香
港
文
化
中
心
大
劇
院

華
嚴
經

華
嚴
經

普
賢
行
願
品

心
如
工
畫
師

3.0 2.0



分
場

第
一
場

一

甚
麼
是
︽
華
嚴
經
︾
？
文
本
：
釋
衍
空
法
師

文
本
編
輯
：
釋
衍
空
法
師

二

行
願
篇

文
本
：
一
行
禪
師

三

華
藏
世
界
是
怎
樣
的
？

普
賢
行
願
品

第
二
場

大
方
廣
佛
華
嚴
經

一

華
嚴
字
母 

(唱
誦
)

(音
樂
)

二

華
嚴
世
界

第
三
場

華
藏
世
界

節
錄
一
行
禪
師
原
著
文
本

︽
與
生
命
相
約
︾
(1
9
9
6
)

承
蒙 

P
a
ra
lla
x 

P
ress 

授
權

w
w
w
.p
a
ra
lla
x
.o
rg





作
曲
、
編
曲

:
于
逸
堯 

@

人
山
人
海   

詞

:

林
夕

十
方
一
念

十
方
一
念  

黑
暗
光
明  

如
畫
裝
飾
眼
睛

唯
心
可
造  

喜
惡
陰
晴  

直
到
淸
靜

蓮
花
千
辦  

舖
滿
生
命  

泥
汚
不
沾
背
影

無
礙
無
垢  
以
大
悲
之
心
覺
醒

成
住
究
竟
壞
空  
業
報  

留
證  

了
身  

了
心  

了
境

無
量
眾
生  

未
竟  
佛
性  

人
性  

隨
順  

渡
化
怨
聲

如
來
處  

就
是
經  

無
來
處  
亦
是
經

菩
提
果  

由
人
種  

渡
亂
世  
入
佛
境



大
方
廣
佛  

普
照
光
明  

在
沙
粒
上
禪
定

肉
身
不
住  

色
相
空
名  

滅
卻
宿
命

萬
千
廣
廈  

歌
舞
昇
平  

人
間
虛
戀
佈
景

雲
累
成
雨  

雨
幻
作
雪
後
忘
形

成
住
究
竟
壞
空  

業
報  

留
證  

了
身  

了
心  

了
境

無
量
眾
生  
未
竟  

佛
性  

人
性  

隨
順  

渡
化
怨
聲

如
來
處  

就
是
經  
無
來
處  

亦
是
經

菩
提
果  

由
人
種  

渡
亂
世  

入
佛
境

菩
提
花  

由
人
領  

寂
自
性  
自
在
境



普
賢
菩
薩
十
大
行
願

第
一
大
願

禮
敬
諸
佛

釋
衍
空
法
師

就
是
以
行
動
表
示
對
十
方
諸
佛
的
尊
重
和
禮
敬
。
諸
佛
是
覺
者
，

都
具
有
完
美
的
品
德
，
無
私
、
慈
悲
，
智
慧
圓
滿
，
清
楚
一
切
事
物

的
因
緣
，
了
解
苦
，
以
及
滅
苦
的
方
法
，
亦
是
人
天
的
導
師
，
因
而

我
們
應
至
誠
恭
敬
禮
拜
十
方
諸
佛
！

︽
華
嚴
經
︾
的
﹁
普
賢
菩
薩
行
願
品
﹂
說
明
若
果
我
們
希
望
成
就

佛
陀
﹁
大
方
廣
﹂
的
功
德
以
及
華
藏
的
世
界
，
就
要
修
學
普
賢
菩

薩
的
十
種
廣
大
行
願
：

第
二
大
願

稱
讚
如
來

就
是
讚
頌
諸
佛
如
來
的
功
德
。
例
如
：
﹁
天
上
天
下
無
如
佛
，
十
方
世
界

亦
無
比
，
世
間
所
有
我
盡
見
，
一
切
無
有
如
佛
者
﹂
，
這
首
偈
就
是

讚
頌
在
這
宇
宙
裡
，
沒
有
人
能
比
得
上
佛
陀
的
品
德
、
智
慧
與
慈
悲
。



第
三
大
願

廣
修
供
養

就
是
以
種
種
方
法
來
供
養
諸
佛
，
從
而
直
接
和
間
接
成
就
佛
法
出
現

於
世
。
在
眾
多
的
供
養
中
，
法
的
供
養
最
為
珍
貴
，
因
為
有
了
佛
法
，

眾
生
就
有
機
會
逃
脫
愚
昧
沉
迷
的
痛
苦
，
得
到
真
正
無
憂
的
安
樂
和

幸
福
。

第
四
大
願

懺
悔
業
障

就
是
反
省
改
過
。
凡
夫
難
免
有
種
種
過
失
，
所
以
古
人
有
三
省
吾
身

的
說
法
。
﹁
懺
﹂
就
是
向
諸
佛
菩
薩
表
白
認
錯
，
﹁
悔
﹂
就
是
知
錯

悔
改
，
後
不
再
造
的
承
諾
。

第
五
大
願

隨
喜
功
德

就
是
隨
著
見
到
他
人
做
好
事
，
例
如
布
施
、
持
戒
、
禪
修
等
等
，

內
心
生
起
歡
欣
喜
悅
，
希
望
這
些
好
事
能
夠
成
就
，
令
到
世
界
變
得

能
更
美
好
，
眾
生
更
幸
福
安
樂
。



第
七
大
願

請
佛
住
世

就
是
懇
請
諸
佛
長
久
住
世
，
繼
續
弘
揚
佛
法
，
普
利
有
情
。
若
無
人

請
諸
佛
久
住
世
間
，
當
因
緣
盡
時
，
諸
佛
就
會
隨
順
因
緣
而
入
涅
槃
。

第
八
大
願

常
隨
佛
學

就
是
時
常
跟
隨
佛
陀
的
行
持
而
努
力
修
行
。
佛
陀
是
福
慧
的
成
就
者
，

人
天
的
導
師
，
作
為
佛
弟
子
，
欲
成
就
﹁
大
方
廣
﹂
的
功
德
，
就
要

時
常
﹁
願
佛
所
願
，
思
佛
所
思
，
行
佛
所
行
﹂
。

第
六
大
願

請
轉
法
輪

就
是
請
諸
佛
講
經
說
法
，
從
而
讓
眾
生
有
機
會
聽
聞
正
法
，
斷
煩
惱
，

逃
出
輪
迴
的
束
縛
和
痛
苦
。



第
九
大
願

恒
順
眾
生

就
是
恆
常
順
應
眾
生
的
根
機
和
需
要
，
來
利
益
和
接
引
他
們
。
諸
佛

之
能
成
佛
，
是
因
為
見
到
有
苦
難
的
眾
生
，
繼
而
生
起
大
悲
心
，

發
菩
提
心
。
沒
有
眾
生
就
沒
有
諸
佛
。
所
以
菩
薩
學
佛
修
行
，
就
要

對
眾
生
有
尊
敬
和
感
恩
之
心
，
猶
如
奉
侍
父
母
師
長
，
乃
至
佛
陀
。

為
了
救
度
病
苦
的
眾
生
，
菩
薩
應
化
現
為
醫
生
；
為
了
救
度
迷
途
者
，

化
現
為
良
師
益
友
，
示
以
正
路
；
為
處
於
失
落
無
望
黑
暗
中
的
眾
生
，

賦
予
希
望
和
智
慧
；
為
貧
窮
者
，
令
重
得
幸
福
和
安
樂
的
寶
藏
。

第
十
大
願

普
皆
回
向

就
是
把
修
行
所
得
的
一
切
功
德
都
轉
向
眾
生
，
以
令
眾
生
能
離
諸
凶

險
苦
難
，
常
得
安
樂
，
無
諸
病
苦
。
欲
行
惡
法
，
皆
悉
不
成
；
所
修

善
業
，
皆
速
成
就
。

菩
薩
如
是
發
起
十
大
行
願
，
依
願
起
行
，
行
願
相
依
，
便
能
廣
度

無
量
眾
生
，
成
就
﹁
大
方
廣
﹂
的
功
德
。
但
是
菩
薩
這
十
大
行
願
，

是
不
會
因
已
度
化
無
量
眾
生
而
休
止
；
亦
不
會
因
為
看
破
了
眾
生
、

眾
生
業
、
眾
生
煩
惱
而
至
停
頓
。
當
菩
薩
證
得
無
我
、
人
、
眾
生
、

壽
者
四
相
，
心
無
所
住
時
，
這
十
大
行
願
還
念
念
相
續
，
無
有
間
斷
，

而
利
益
眾
生
的
行
業
，
亦
不
會
有
懈
怠
疲
厭
的
一
天
。





華
嚴
字
母

在
︽
大
方
廣
佛
華
嚴
經
入
法
界
品
︾
中
，
善
知
眾
藝
童
子
向
善
財
童
子

講
述
了
恆
常
誦
唱
奉
持
的
﹁
華
嚴
四
十
二
字
母
﹂
，
便
能
進
入
超
越

的
智
慧 

︱ 

般
若
波
羅
蜜
法
門
。

善
知
眾
藝
童
子
以
無
礙
的
智
慧
窮
究
世
間
種
種
技
藝
，
故
名
為

﹁
善
知
眾
藝
﹂
。
他
得
以
進
入
般
若
波
羅
蜜
門
的
方
法
，
是
恆
常
誦
唱

﹁
字
母
﹂
。
此
四
十
二
字
即
印
度
古
語
言
梵
文
的
四
十
二
個
字
母
，

被
視
為
一
切
書
寫
、
解
說
、
文
字
的
根
本
，
因
字
的
結
合
而
有
語
言
，

因
語
言
的
詮
表
而
有
名
，
因
名
而
有
所
詮
的
義
，
能
了
解
義
，
將
可
獲

得
許
多
道
理
。
因
此
，
凡
想
進
入
般
若
波
羅
蜜
門
者
，
首
應
認
識

這
些
字
母
;
一
旦
進
入
般
若
波
羅
蜜
門
以
後
，
即
可
了
悟
一
切
言
說

皆
不
可
得
，
繼
而
再
進
入
無
量
的
大
智
慧
中
。

傳
統
上
，
禪
門
禮
拜
︽
華
嚴
經
︾
的
儀
軌
中
，
有
唱
誦
﹁
華
嚴
字
母
﹂

的
儀
節
。
字
母
唱
誦
是
唸
誦
法
門
的
根
本
，
而
﹁
華
嚴
字
母
﹂
的
唱
誦

是
其
中
承
傳
最
久
、
最
為
有
名
的
，
也
是
︽
華
嚴
經
︾
劇
場
演
出
音

樂
部
份
之
焦
點
所
在
。



一
行
禪
師
文
本

著
名
的
禪
師
、
詩
人
、
學
者
及
和
平
主
義
者
，
於
一
九
六
七
年
被
小
馬
丁
．
路
德
．
金

提
名
為
諾
貝
爾
和
平
獎
得
主
，
二
零
零
六
年
獲
選
︽
時
代
雜
誌
︾
﹁
亞
洲
英
雄

六
十
載
﹂
。
一
行
禪
師
於
越
南
創
立
了V

an  H
anh  B

uddhist  U
n
iversity

，

並
於
一
九
六
九
年
在
法
國
創
辦U

n
ified  B

uddh
ist  

C
hurch

，
及
在
法
國
梅

村
創
立
道
場
，
弘
揚
活
在
當
下
，
為
世
間
締
造
和
平
的
心
靈
淨
土
。

釋
衍
空
法
師
創
作
顧
問
及
文
本
創
作

衍
空
法
師
出
生
香
港
，
在
香
港
及
日
本
接
受
中
小
學
教
育
，
在
美
國
取
得
電
腦

和
國
際
商
貿
的
學
士
學
位
，
回
港
後
協
助
父
親
經
商
，
曾
隨
羅
時
憲
居
士
和
葉

文
意
居
士
學
佛
，
一
九
九
零
年
在
香
港
大
嶼
山
寶
林
禪
寺
聖
一
大
和
尚
座
下
披

剃
出
家
，
其
後
前
赴
英
國
倫
敦
大
學
亞
非
學
院
宗
教
系
研
修
，
取
得
碩
士
學
位
。

返
港
後
活
躍
於
弘
法
事
業
，
目
前
擔
任
香
港
大
學
佛
學
研
究
中
心
總
監
、
覺
醒

心
靈
成
長
中
心
住
持
、
香
港
佛
教
聯
合
會
常
務
董
事
，
以
及
從
事
多
項
有
關
佛

教
教
育
的
研
究
工
作
。

釋
僧
徹
法
師
創
作
顧
問 

( 

華
嚴
字
母
唱
誦 
) 

生
於
香
港
，
一
九
九
三
年
出
家
於
法
雨
精
舍
，
一
九
九
四
年
受
戒
於
台
中
萬
佛
寺
，

畢
業
於
能
仁
書
院
哲
學
系
，
就
讀
於
台
灣
圓
光
佛
學
院
。
現
任
東
蓮
覺
苑
苑
長
及

法
雨
精
舍
住
持
。



李
葛
夫
博
士
學
術
顧
問

新
亞
研
究
所
文
學
博
士
。
早
年
曾
隨
羅
時
憲
及
李
潤
生
教
授
習
般
若
、
中
觀
、

唯
識
學
，
又
隨
牟
宗
三
教
授
習
天
台
、
華
嚴
學
，
亦
隨
斯
里
蘭
卡A

nu
ruddh

a  

大
長
老
研
習
南
傳
經
典
。
李
博
士
現
任
志
蓮
淨
苑
文
化
部
研
究
員
、
香
港
大

學
佛
學
研
究
中
心
兼
任
講
師
、
泰
國
國
際
佛
教
大
學
客
座
講
師
，
近
年
主
力

講
授
天
台
及
華
嚴
學
。

胡
恩
威

導
演
、
編
劇
及
設
計

進
念
聯
合
藝
術
總
監
暨
行
政
總
裁
，
從
事
編
劇
、
導
演
、
監
製
和
策
劃
等
多
方
面

的
工
作
，
劇
場
作
品
逾
六
十
齣
，
作
品
曾
應
邀
於
北
京
、
南
京
、
上
海
、
蘇
州
、

東
京
、
新
加
坡
、
台
北
、
柏
林
、
布
魯
塞
爾
、
克
拉
科
夫
等
世
界
各
地
演
出
，

主
題
涵
蓋
文
學
、
歷
史
、
時
政
、
建
築
、
宗
教
。
胡
氏
尤
擅
於
運
用
多
媒
體
科

技
從
事
舞
台
創
作
，
其
創
作
的
多
媒
體
建
築
音
樂
劇
場
系
列
︽
路
易
簡
的
時
代

和
生
活
︾
及
︽L

ooking  

for  M
ies

︾
等
，
開
創
香
港
多
媒
體
劇
場
的
先
河
。

近
年
舞
台
作
品
包
括
︽
半
生
緣
︾
、
︽
萬
曆
十
五
年
︾
、
︽
華
嚴
經
︾
、
︽
東
宮

西
宮
︾
系
列
，
崑
劇
︽
臨
川
四
夢
湯
顯
祖
︾
及
︽
紫
禁
城
遊
記
︾
等
。
二
零

零
九
年
，
胡
氏
策
劃
了
香
港
首
個
以
建
築
為
題
的
﹁
建
築
是
藝
術
節
﹂
，
透
過

劇
場
演
出
、
展
覽
、
講
座
及
研
討
會
等
藝
術
形
式
，
向
市
民
大
眾
展
示
不
同
層
面

的
知
識
、
美
學
和
思
辯
的
方
法
和
討
論
，
探
索
建
築
及
劇
場
的
各
種
藝
術
可
能
。



于
逸
堯

音
樂
總
監
及
創
作

一
九
九
二
年
開
始
參
與
演
藝
創
作
。
多
次
為
進
念
．
二
十
面
體
設
計
音
樂
，

除
了
為
黃
耀
明
及
楊
千
嬅
等
流
行
歌
手
創
作
並
監
製
歌
曲
，
亦
涉
足
電
影
電
視

及
不
同
舞
台
演
出
的
配
樂
工
作
。
一
九
九
九
年
與
黃
耀
明
等
人
聯
手
成
立
人
山

人
海
音
樂
製
作
公
司
，
為
主
流
歌
手
製
作
歌
曲
外
，
更
替
非
主
流
樂
手
與
組
合

出
版
碟
片
。
近
年
開
始
寫
作
，
專
欄
見
於
︽
壹
週
刊
︾
及
︽M

ilk  X

月
刊
︾
，

並
著
有
︽
文
以
載
食
︾
及
︽
香
港
好
聲
音
︾
等
書
籍
。

張
叔
平
服
裝
設
計

著
名
美
術
指
導
，
二
零
零
零
年
獲
得
康
城
影
展
卓
越
技
術
大
獎
，
並
多
次
獲
香

港
電
影
金
像
獎
、
台
灣
金
馬
獎
的
最
佳
美
術
指
導
及
造
型
設
計
獎
，
作
品
包
括

王
家
衛
的
︽2046  

︾
、
︽
花
樣
年
華
︾
，
嚴
浩
的
︽
似
水
流
年
︾
及
徐
克
的
︽
蜀
山
︾
等
。

伍
宇
烈
動
作
設
計

伍
宇
烈
六
歲
起
隨
王
仁
曼
女
士
學
習
古
典
芭
蕾
舞
，
其
後
獲
獎
學
金
前
往
加
拿
大
及

英
國
深
造
。
一
九
八
三
年
贏
取
英
國 A

d
e
l
in

e  

G
e
n
é
e  

芭
蕾
舞
比
賽
金
獎
，

同
年
加
入
加
拿
大
國
家
芭
蕾
舞
團
為
職
業
舞
蹈
員
。
一
九
九
三
年
回
港
後
，
伍
宇
烈

專
注
編
舞
，
曾
先
後
跟
多
個
藝
術
團
體
及
組
織
合
作
，
其
中
包
括
為
進
念
．
二
十
面
體

︽
百
年
孤
寂
第
九
年
：
九
︾
︵
二
零
零
二
︶
、
︽
半
生
緣
︾
︵
二
零
零
三
︶
、

︽
東
宮
西
宮
四
之
西
九
龍
皇
帝
︾
︵
二
零
零
五
︶
擔
任
動
作
設
計
、
︽
華
嚴
經
︾

︵
二
零
零
七
︶
擔
任
動
作
設
計
及
演
出
等
，
二
零
一
一
至
二
零
一
三
年
出
任
香
港

小
交
響
樂
團
駐
團
藝
術
家
，
伍
宇
烈
於
一
九
九
七
年
獲
香
港
藝
術
家
聯
盟
頒
發
﹁
藝
術

家
年
獎 

︱ 

編
舞
﹂
；
一
九
九
八
年
憑
舞
蹈
作
品
︽
男
生
︾
獲
法
國 B

ag
n
o
le
t  

編
舞
獎
；
與
香
港
小
交
響
樂
團
合
作
︽
士
兵
的
故
事
︾
獲
二
零
零
八
年
香
港
舞
蹈
年
獎
，

並
於
二
零
一
二
香
港
舞
蹈
年
獎
中
獲
得
﹁
傑
出
成
就
獎
﹂
。
現
任
無
伴
奏
合
唱
劇
埸

一
舖
清
唱
聯
合
藝
術
總
監
。

@

人
山
人
海



 

( 

數
碼
影
像 

) 

何
秀
萍
聲
音
演
出

進
念
．
二
十
面
體
創
團
成
員
之
一
，
為
主
要
創
作
演
員
。
一
九
八
三
年
開
始
編
導
多
個
進
念

作
品
，
包
括
︽
列
女
傳
︾(

一
九
八
三)
、
︽
姊
姊
妹
妹
站
起
來
︾
︾(

一
九
八
七)

、

︽
心
照
︾
︾

(

一
九
八
九

)

、
︽
傳
奇
︾
︾

(
一
九
九
五

)

等
。
自
一
九
九
二
年
始
，

以
藝
名
何
利
利
加
入
廣
播
行
業
，
一
九
九
六
至
二
零
零
五
年
移
居
美
國
西
岸
；
著
作
文
集

︽
從
今
以
後
︾(

一
九
九
六)

，
︽
一
個
女
人
︾(

二
零
一
二)

。
業
餘
參
與
歌
詞
創
作
，

第
一
首
歌
詞
作
品
為
達
明
一
派
的
︽
那
個
下
午
我
在
舊
居
燒
信
︾

(

一
九
八
七

)

，

近
年
為
進
念
劇
場
作
品
︽
半
生
緣
︾

(

二
零
零
三

)

，
︽
大
紫
禁
城
︾

(

二
零
零
九

)

撰
寫
劇
中
歌
詞
。
現
為
商
業
電
台
雷
霆
八
八
一
創
作
總
監
及
︽
有
誰
共
鳴
︾
節
目
主
持
。

董
陽
孜
書
法
創
作

國
立
師
範
大
學
藝
術
系
畢
業

(

台
北
，
台
灣

)

，
美
國
麻
州
大
學
藝
術
碩
士
，

現
從
事
書
法
創
作

(

台
北
，
台
灣

)

。
 

林
夕
文
字
創
作

填
詞
人
、
撰
稿
人
、
傳
媒
人
、
曾
任
報
館
唱
片
公
司
。
現
職
商
業
電
台
顧
問
。



華
嚴
經  

普
賢
行
願
品

創
作
團
隊

文
本

創
作
顧
問
及
文
本
創
作

創
作
顧
問 

(華
嚴
字
母
唱
誦
)

學
術
顧
問

導
演
、
編
劇
及
設
計

音
樂
總
監
及
創
作

服
裝
設
計

動
作
設
計 

書
法
創
作 

(數
碼
影
像
)

文
字
創
作

聲
音
演
出

一
行
禪
師

釋
衍
空
法
師

釋
僧
徹
法
師

李
葛
夫
博
士

胡
恩
威

于
逸
堯 

＠
人
山
人
海

張
叔
平

伍
宇
烈

董
陽
孜

林
夕

何
秀
萍

特
邀
演
出 

(

 

華
嚴
字
母
唱
誦 

)

釋
僧
徹
法
師

釋
果
定
法
師

釋
月
和
法
師

釋
智
平
法
師

釋
智
修
法
師

釋
聖
傑
法
師

釋
淨
明
法
師

釋
性
觀
法
師

釋
天
文
法
師

3.0



* 

香
港
專
業
教
育
學
院

(

李
惠
利

)

 

    

多
媒
體
及
互
聯
網
科
技
系

   

視
聽
娛
樂
科
藝 

高
級
文
憑 

學
生

創
作
演
員

現
場
演
奏

創
作
統
籌

文
字
整
理

製
作
監
督

燈
光
設
計

音
響
設
計

數
碼
影
像

舞
台
監
督

執
行
舞
台
監
督

排
練
統
籌

字
幕
控
制

助
理
舞
台
設
計

服
裝
助
理 

伍
宇
烈

楊
永
德

黃
大
徽

潘
德
恕 

陳
浩
峰

孔
奕
佳 

鋼
琴

何
怡
安 

敲
擊

鄭
丞
泰 

洞
簫   

笛
子

林
灒
桐 

彈
撥

陳
浩
峰

梁
冠
麗

李
浩
賢

鄺
雅
麗

夏
恩
蓓

方
曉
丹

周
俊
彥

鄭
慧
瑩

劉
思

陳
安
琪

王
梓
駿

陳
偉
兒

舞
台
助
理

舞
台
實
習
生 

*

錄
像
紀
錄 

(觀
眾
訪
問
) 

*

平
面
設
計

翻
譯

藝
團
經
理 

(節
目
)

藝
團
經
理 

(行
政
及
財
務
)

製
作
人  

項
目
經
理

經
理 

(節
目
及
場
地
伙
伴
)

經
理 

(公
關
及
伙
伴
發
展
)

經
理 

(宣
傳
及
節
目
發
展
)

節
目
及
行
政
助
理

藝
術
行
政
助
理

張
展
恆

梁
志
明

廖
令
基

麥
建
強

陳
瀅
兒

關
超
傑

賴
嘉
琪

溫
雅
斯

黃
嘉
恩

李
偉
強

盧
敏
昇

潘
卓
文

黃
子
豪

劉
逖
雲

慕
容
玉
蓮

簡
溢
雅

陳
世
明

黃
裕
偉

周
寶
儀

黃
偉
國

李
嘉
祺

何
彥
羲

張
禮
浩

/



鳴
謝

票
尾
優
惠

梅
村
香
港
基
金
會

李
嘉
誠
基
金
會

周
凱
旋
基
金
會

志
蓮
淨
苑
文
化
部

香
港
佛
敎
聯
合
會

圓
通
寺

四
擊
頭
敲
擊
樂
團

龐
卓
貽
女
士

淨
因
法
師

釋
慧
峰
法
師

伍
智
軒
先
生

馬
少
雄
先
生

陳
泰
然
先
生

區
二
連
女
士

楊
凡
先
生

龍
文
浩
先
生

盧
志
新
先
生

戴
美
玲
女
士

羅
恆
煇
先
生

釋
永
堅
法
師

釋
如
淨
法
師

釋
法
祥
法
師

釋
恆
慧
法
師

釋
偉
航
法
師

釋
智
德
法
師

釋
傳
皓
法
師

釋
楚
賢
法
師

釋
廣
榮
法
師 

釋
寶
泉
法
師

M
r.

 

T
o
b
ia
s 

G
rem
m
ler

憑
演
出
門
票
票
尾
以
八
五
折

成
為
百
老
匯
電
影
中
心
會
員

憑
演
出
門
票
票
尾
於

二
零
一
三
年
九
月
二
十
八
日
至
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期
間

享
有
以
下
九
折
優
惠
：

(

每
張
正
本
票
尾
只
限
使
用
一
次

)

於
誠
品
銅
鑼
灣
店
購
買
正
價
書
籍

惠
顧C

affè  H
A
B
IT
U

與

T
he  A

cadem
ics

贊
助

支
持

樂
器
贊
助



本
節
目
支
持
由
康
樂
及
文
化
事
務
署
主
辦
的
﹁
2
0
1
3
/1
4
高
中
生
藝
術
新
體
驗
計
劃
﹂



進
念 

. 

二
十
面
體

聯
合
藝
術
總
監   

榮
念
曾  

胡
恩
威

進
念
．
二
十
面
體
，
一
九
八
二
年
成
立
，
為
非
牟
利
慈
善
文
化
團
體
，

以
香
港
為
基
，
面
向
世
界
的
實
驗
藝
術
團
體
。
專
注
於
多
元
戲
劇
藝
術

創
作
，
原
創
劇
場
作
品
超
過
二
百
齣
，
曾
獲
邀
前
往
演
出
及
交
流
的

城
市
遍
及
歐
、
亞
、
美
等
地
六
十
多
個
城
市
。
多
年
來
一
直
致
力
拓
展

香
港
文
化
藝
術
新
領
域
，
積
極
推
動
國
際
文
化
交
流
，
主
催
藝
術
評
論

及
文
化
政
策
研
究
等
工
作
，
並
活
躍
於
藝
術
教
育
和
發
展
電
子
媒
體
及

跨
媒
體
等
新
類
型
的
藝
術
模
式
，
近
年
亦
致
力
促
進
非
物
質
文
化
遺
產

(

表
演
藝
術

)

的
傳
承
和
發
展
。
現
為
香
港
九
個
主
要
專
業
表
演
藝
術

團
體
之
一
，
香
港
最
具
代
表
性
的
國
際
實
驗
劇
團
。
二
零
零
九
年
始
，

成
為
香
港
文
化
中
心
的
場
地
伙
伴
，
開
展
系
列
創
作
及
外
展
教
育
計
劃
。

               

社
聯
機
構
會
員

進
念 

. 

二
十
面
體
為
香
港
文
化
中
心
場
地
伙
伴

進
念 

. 

二
十
面
體
由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資
助

進
念 

. 

二
十
面
體

聯
合
藝
術
總
監   

榮
念
曾  

胡
恩
威

進
念
．
二
十
面
體
，
一
九
八
二
年
成
立
，
為
非
牟
利
慈
善
文
化
團
體
，

以
香
港
為
基
，
面
向
世
界
的
實
驗
藝
術
團
體
。
專
注
於
多
元
戲
劇
藝
術

創
作
，
原
創
劇
場
作
品
超
過
二
百
齣
，
曾
獲
邀
前
往
演
出
及
交
流
的

城
市
遍
及
歐
、
亞
、
美
等
地
六
十
多
個
城
市
。
多
年
來
一
直
致
力
拓
展

香
港
文
化
藝
術
新
領
域
，
積
極
推
動
國
際
文
化
交
流
，
主
催
藝
術
評
論

及
文
化
政
策
研
究
等
工
作
，
並
活
躍
於
藝
術
教
育
和
發
展
電
子
媒
體
及

跨
媒
體
等
新
類
型
的
藝
術
模
式
，
近
年
亦
致
力
促
進
非
物
質
文
化
遺
產

(

表
演
藝
術

)

的
傳
承
和
發
展
。
現
為
香
港
九
個
主
要
專
業
表
演
藝
術

團
體
之
一
，
香
港
最
具
代
表
性
的
國
際
實
驗
劇
團
。
二
零
零
九
年
始
，

成
為
香
港
文
化
中
心
的
場
地
伙
伴
，
開
展
系
列
創
作
及
外
展
教
育
計
劃
。

               

社
聯
機
構
會
員

進
念 

. 

二
十
面
體
為
香
港
文
化
中
心
場
地
伙
伴

進
念 

. 

二
十
面
體
由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資
助



進
念 

. 

二
十
面
體
董
事
會

主
席

副
主
席

秘
書

司
庫

成
員

榮
譽
法
律
顧
問

靳
劉
高
創
意
策
略
創
辦
人

聖
雅
各
福
群
會
行
政
顧
問

M
e
rse
y 

M
a
n
u
fa
c
tu
re
rs 

L
im
ite
d

T
im
e
x 

G
ro
u
p 

B
.V
. 

手
錶
設
計
總
監

Y
o
rk
sh
ire 

C
a
p
ita
l 

L
im
ite
d 

高
級
副
總
裁

廣
吿
導
演

A
n
y
p
le
x 

數
碼
點
播
有
限
公
司
創
辦
人
、
行
政
總
裁

香
港
賽
馬
會
資
訊
科
技
組
合
經
理

新
舞
臺
表
演
廳
館
長 

(臺
北
)

溢
達
楊
元
龍
敎
育
基
金
董
事
會
成
員

律
師

香
港
政
策
研
究
所
主
席

靳
埭
強

賴
錦
璋

王
瑞
華

譚
卓
玲

區
子
強

林
永
君

張
世
耀

辜
懷
群

潘
楚
穎

胡
紅
玉

葉
國
華

陳
韻
雲
律
師
行

進
念 

. 

二
十
面
體
董
事
會

主
席

副
主
席

秘
書

司
庫

成
員

榮
譽
法
律
顧
問

靳
劉
高
創
意
策
略
創
辦
人

聖
雅
各
福
群
會
行
政
顧
問

M
e
rse
y 

M
a
n
u
fa
c
tu
re
rs 

L
im
ite
d

T
im
e
x 

G
ro
u
p 

B
.V
. 

手
錶
設
計
總
監

Y
o
rk
sh
ire 

C
a
p
ita
l 

L
im
ite
d 

高
級
副
總
裁

廣
吿
導
演

A
n
y
p
le
x 

數
碼
點
播
有
限
公
司
創
辦
人
、
行
政
總
裁

香
港
賽
馬
會
資
訊
科
技
組
合
經
理

新
舞
臺
表
演
廳
館
長 

(臺
北
)

溢
達
楊
元
龍
敎
育
基
金
董
事
會
成
員

律
師

香
港
政
策
研
究
所
主
席

靳
埭
強

賴
錦
璋

王
瑞
華

譚
卓
玲

區
子
強

林
永
君

張
世
耀

辜
懷
群

潘
楚
穎

胡
紅
玉

葉
國
華

陳
韻
雲
律
師
行







場
刊
回
收

若
您
不
欲
保
留
此
場
刊

請
把
場
刊
留
在
座
位
或
交
回
入
口
處

以
便
循
環
再
用

備
註

本
刊
內
容
，
未
經
許
可
，
不
得
轉
載

演
出
長
約
九
十
分
鐘
，
不
設
中
場
休
息

場
地
規
則

各
位
觀
眾
：

為
了
令
大
家
對
今
次
演
出
留
下
美
好
印
象

我
們
希
望
各
位
切
勿
在
場
內
攝
影
、

錄
音
或
錄
影
，
亦
請
勿
吸
煙
或
飲
食

在
節
目
進
行
前
，
請
關
掉
手
提
電
話
、

其
他
響
鬧
及
發
光
的
裝
置

多
謝
各
位
合
作


